
工作证明
兹证明      同志，性别: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         

    月    日在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工作。我单位对其在我单位工作期间所从事工作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特此证明。
证明人（签字）：

证明人职务：
联系电话：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年  月  日
备注（打印时请删除备注）：
1.请详细填写工作经历，包括起止时间、工作单位、从事何种具体工作（例如，2018年9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在沈阳大学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）。在同一工作单位，如从事具体工作发生变动，需明确填写。
2.证明人签字须为两名证明人手签字，并须填写证明人职务和联系电话。
3.单位盖章：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或辅导员管理部门公章。

